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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蘋果日報》副
社長、參與撰文

即時停運 遣散所有員工
《立場新聞》昨日下午發出公告，指已即

時停止運作，包括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立即停
止更新，並將於日內移除，所有員工已即時遣
散。

昨日被捕七人，包括《立場》署理總編輯
林紹桐、前總編輯鍾沛權、前董事吳靄儀、何
韻詩、周達智、方敏生，另一人為正在大欖懲
教所還押的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她涉嫌
參與《立場》撰文。陳沛敏與鍾沛權為夫婦，
全部人涉嫌提供平台發布煽動性文章，違反
《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串謀煽動意圖罪。
而陳沛敏前日（28日）與壹傳媒黎智英等六
人，亦在法庭被加控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罪。

案件仍有人被警方通緝，包括已離港《立
場》創辦人蔡東豪及余家輝等人；國安處昨日清
晨持法院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1
發出的法庭手令，調動逾200人，兵分多路到各
目標人物的寓所採取拘捕行動，各人被押返警
署扣查，其後押解林紹桐到觀塘開源道辦公室
蒐證，逗留約三小時，檢走約33箱證物，包括
大量電腦、文件及50萬元現金等。

警搜記協陳朗昇寓所
另一隊人員持法庭手令，搜查記

協主席、《立場》副採訪主任陳朗
昇沙田顯徑邨的寓所搜查，檢走

了電腦、手機等，其後將陳押
上七人車，駛至其大埔帝

欣苑 「老家」 繼續搜查。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被捕三

男四女（34至73歲），包括該網媒的編輯和時
任董事，他們對編採和公司策略擔任重要角
色。保安局局長亦根據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
附表三發出凍結財產通告，共凍結該公司6100
萬元資產。

李桂華指出，涉案網媒涉嫌於2020年7月
至今年11月，不斷刊登多篇帶煽動性文章，企
圖達到引起藐視香港政府、對香港司法的憎
恨、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煽惑其他人使用
暴力，或唆使他人不遵守法律和不服從合法命
令。

疑與外力合謀危害國安
他舉例說，該網媒文章中曾形容香港的所

謂抗爭者「被失蹤」和「被侵犯」，這些文章刊登
時間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全部毫無事實根據
的惡意指控；另外，形容某宗案件的審訊中，

提到是 「中共赤裸地濫用權力，用法庭展示隻
手遮天的威能。」 令市民對司法產生憎恨。

李桂華續說，文章形容 「中大事件」 中
「一些綠色軍裝的防暴警察，用槍對準遠處的
黃頭盔。」 「雖隔着防毒面罩，仍看到前方的
警察開槍掃射。」 及聽到有人說： 「燒晒佢
啦。」 他指案件已審訊，但從未見到提及的畫
面，但仍於文章中出現。這些煽動性的文章亦
包括煽動其他人分裂國家、煽動他人顛覆國家
政權或呼籲外國制裁香港特區政府或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通常由被捕人或所謂行國際線的
逃犯以博客身份提供，有時亦會以獨家專訪等
形式刊登。其中一篇博客作者稱他當時舉辦很
多不同的集會，創立代表團前往不同的國家游
說，撰寫多份制裁名單；另一篇獨立專訪文章
中，作者講出所謂 「香港獨立」 ，明顯煽動分
裂國家。綜觀上述情況，警方認為 「有很強烈
的證據顯示該網媒與所謂行國際線的逃犯或人
士，是容許、合謀利用其平台煽動他人憎恨特
區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引致危害國家安
全」 。

被凍結的款項達6100萬元，是國安處歷來
偵破的案件之中最多一次。李桂華說，警方發
現大量資金是不收贊助及訂閱的安排，加上其
廣告業務不多， 「點解資金可以充裕到可以在
英國開一間分社呢？」 加上涉案網媒以報道本
地新聞為主， 「又點解需要開英國分社呢？」
因此警方特別調查幾方面，比如其資金來源、
公司包括其英國分社營運的真正目的、有否與
他人合謀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例如勾結
外國勢力等。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網媒《立
場新聞》仍為反中亂港分子及外國
勢力 「搭台」 ，頻頻刊登或轉載煽
動違法、鼓吹暴力的文章和訪問。
警方國安處昨（29日）執法拘捕七
人，包括六名《立場》高層或前高
層，以及正在還押的前《蘋果日
報》副社長陳沛敏，他們涉嫌 「串
謀發布煽動刊物」 ，另身為記協主
席的《立場》副採訪主任陳朗昇亦
被帶走助查。至於已逃往英國的創
辦人蔡東豪則被通緝。

消息指，今天警方落案起訴前
《立場》總編輯鍾沛權、署任總編
輯林紹桐，到西九龍法院提堂。

警方已凍結《立場》多達6100
萬元資產，並調查其資金來源，包
括《立場》英國所設分社營運的真
正目的，是否勾結外國勢力等。
《立場》昨日發公告表示即時停
運。

法律界和新聞學者支持國安處
的行動，認為今次完全是依法作出
拘捕，並齊聲斥責有人假借新聞工
作，進行違法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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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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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人員在《立場新聞》辦公
室搜證後，現場仍有員工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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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立場新聞》》署任總編輯署任總編輯
林紹桐林紹桐，，被鎖上手扣被鎖上手扣，，由探由探
員押返觀塘的辦公室搜證員押返觀塘的辦公室搜證。。

◀◀警方於警方於《《立立
場新聞場新聞》》辦公辦公
室檢走多箱證室檢走多箱證
物返署作進一物返署作進一
步調查步調查。。

◀警方昨日動員
超過200名警員，
在多區拘捕《立
場》六名現任或
前任高層，以及
前《蘋果》副社
長陳沛敏。圖為
《立場新聞》辦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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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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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媒《立場新聞》六
名高層或前高層及《蘋果
日報》一名前高層昨日被

捕，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任何人如果假
借新聞工作，或利用新聞工作作為工具犯
法，危害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必會嚴厲打
擊。他說，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是根據證據，
對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依法處理。

李家超指出，任何人濫用新聞工作破壞
新聞自由、污染新聞自由，所有新聞工作者
應該齊聲反對、齊聲說不，並與之保持距
離。

他又強調，香港新聞工作是受《基本法》
保障，但如果有人披起新聞外衣，利用新聞
作非法勾當，是害群之馬，對此予以譴責。
一些人把新聞工作當作工具，以達到政治目
的，犯法及危害國家安全，警方必對破壞新
聞自由的人依法打擊。

鄧炳強批《立場》失實偏頗
對於部分被捕人已辭任董事職務，李家超

說，任何人如果觸犯刑事法例，有關罪責將
追究終身，所以警方按證據和行動需要，採
取適當措施，政府對此予以大力支持。他重
申，政府對違法行為零容忍，必依法追究，
亦須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動。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亦點名批評《立
場新聞》失實偏頗，包括抹黑及妖魔化大潭
峽懲教所 「智慧監獄」 管理模式，以及對中
大橋事件報道不盡不實，煽動仇警情緒
等。

鄧炳強警告， 「任何人或組織無論用什
麼包裝，用媒體包裝又好，用非政府組織包
裝又好，只要是想違法、危害國家安全，我
們一定會找證據，證明你是犯法。」

警方國安處昨日執法行動，法律界形容
是合法合理。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法學教授傅健慈表示，國家安全是頭等大

事，西方國家均有嚴苛的國安法例以作保障，例如美國有至少
十幾條國家安全法，包括《間諜法》、《中央情報局法》、
《保護美國法》等，當中最高刑罰是死刑。英國亦將網絡監控
作為執法重點，20年間九次修法完善以反恐為主的國安類法律
體系，預謀恐襲和煽動恐襲者，定罪可被判處終身監禁，對危
害國家安全知情不報或提供資金，同樣會被控罪。

傅健慈說，警方拘捕《立場新聞》的高層或前任高層，這
些人負責管理及營運，肩負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強調，新聞自
由不能作為逃避法律責任的藉口，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
者參與實施以新聞化的煽動文章或其他非法手段，散播失實報
道，意圖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均涉違反《國安法》和本地法律，

應被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學者：或涉勾外力、洗黑錢
至於《立場新聞》會否涉違《國安法》，傅健慈說要視乎

警方的調查結果，《立場》除涉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
10條串謀煽動意圖罪外，不排除可能觸犯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以及俗稱 「洗黑錢罪」 ，前者最高可處
終身監禁，後者最高可處監禁14年。

另外，早前律政司及警方亦曾以 「串謀煽動意圖」 等罪
行，檢控數名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骨幹成員，涉嫌以
「羊村」 系列繪本美化及英雄化違法行為、煽動反對政府情緒

等方式荼毒兒童，此案例證明 「煽動」 罪名，並非外界所指
「以言入罪」 或 「針對傳媒」 的法例，任何檢控亦是基於律政

司及警方所掌握的事實和證據，是針對違法行為本身，而所有
證據最終會於法庭公開。

新聞自由不能作為免責藉口

珠海書院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關偉
昨日形容，警方國安處對《立場新聞》相關
高層執法， 「行動來得遲了！」 他表示，新

聞自由是有管制，並非可打着新聞自由的旗子任意妄為。
作為資深傳媒人及教授新聞課程的關偉說， 「人人都可利

用報紙及新聞網站發表意見，但發表的訊息若含有危害國家安
全，具有煽動性，令人仇視政府，政權，逢中必反，逢政府必
反，令讀者產生反政府情緒，這些文章或所謂報道就是大問
題！」

立場偏頗 不值一顧
煽動刊物與批評不同，更無關新聞自由。關偉續說， 「我

認為由《主場》（《立場》前身）到《立場》的所謂報道，根
本唔值得睇，偶爾睇吓覺得好偏頗、有問題，國安處可能人手
有限，咁多案件處理，今次執法遲咗，應該喺對《蘋果》執法
時，一併對《立場》執法，以免繼續荼毒年輕人」 。他慨嘆
《立場》幕後負責人蔡東豪一早 「走佬」 ， 「好似向《蘋果》
執法咁，若果當時黎智英走甩咗，你話嬲唔嬲？」

今次國安處引用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及10條 「串謀煽動意
圖罪」 拘捕相關人等，有反對派媒體藉故批評引用港英時代條
例。關偉指出， 「一國兩制」 下有些條例仍生效，既然《立
場》相關人等涉嫌觸犯刑事條例，國安處引用合理。他指出，
「串謀煽動」 的刑事條例早在港英政府年代，用以保護英國的

安全，60年代曾有幾家愛國媒體被港英政府 「封艇」 及拘捕負
責人。美國亦有相關法例應用在媒體以保障國家安全。

撥亂反正

罪責難卸

毒媒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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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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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媒體敗類 早好過遲

▲被警方帶走助查的《立場》副採訪主
任陳朗昇，昨日下午一度返回觀塘的辦
公室。

通緝創辦人蔡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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